宁波财经学院学生会章程

（2020年宁波财经学院第七次学生代表大会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会性质
本会是在校党委领导下，校团委指导、帮助下开展工作的学生自治组织。
第二条  本会宗旨

坚决拥护党的政策与路线、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发挥联结学校和同学之间的沟通纽带作用，全心全意为广大同学服务，实现系统、规范、有效做好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工作的目标。

第三条  本会承认《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章程》和《宁波市学生联合会章程》，并作为团体会员，参加浙江省学生联合会和宁波市学生联合会相关活动。
第四条  本会基本任务

（一）遵循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组织同学开展学习、科技、文艺、体育、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多种活动，促进同学全面发展；

（二）维护校规校纪，倡导良好的校风、学风，促进同学与同学之间、同学与教职员工之间的团结，协助学校建设良好的教学秩序和学习、生活环境；

（三）沟通学校党政与广大同学的联系，通过学校各种正常渠道，反映同学的建议、意见和要求，参与涉及学生的学校事务的民主管理，维护同学的正当权益；

（四）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校团委的指导下，协助学校解决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努力为同学服务。

第五条  本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第六条  本会在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所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第二章 会 员

第七条  凡在本校学习的学生，承认本章程，提出入会申请，均可成为学生会会员。

第八条  本会会员的基本权利
（一）会员在本会内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会员有讨论本会工作的权利，有权通过各种正常途径和采取适当形式对本会各级组织及工作人员提出建议、监督和批评并要求答复；
（三）会员享有申请参加本会各种组织和各项活动的权利；
（四）会员在遇到困难，受到侵权或不公正的对待时，有权请求本会的帮助和保护；
（五）会员有权要求本会各级组织如实向有关部门转达建议、要求及意见。

第九条  本会会员的基本义务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遵守国家宪法和其它法律法规，遵守校规校纪，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维护学校和本会的利益和荣誉；
（三）勤奋学习，刻苦锻炼，积极进取，注重实践，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
（四）支持本会各级组织工作，积极参加本会各项工作。

第三章 校学生代表大会
第十条  宁波财经学院学生代表大会是本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学生委员会。

第十一条  参加校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校学生会按人数比例分配至各学院、年级及主要学生社团，代表由各学院推选的基础上民主选举产生。

第十二条  校学生代表大会每一年召开一次，由校学生委员会负责召集。当选委员每届任期为一年。

第十三条  校学生代表大会的职责
（一）听取、审议并通过学生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讨论并表决大会的各项决议；
（三）讨论并制定校学生会工作计划；
（四）制订、修订学生会章程；
（五）选举新一届学生委员会。
第十四条  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履行下列权力和义务

（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对本会工作批评、建议的权利；
（三）主动了解本单位学生意见，并据此提交提案；

（四）参与学生委员会组织的调研、协商等工作。

第十五条  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受推选单位监督，推选单位有权在学生委员会的监督下推荐或更换代表。

第四章 校学生会工作部门及人员
第十六条  校级学生会主席团成员不超过5人，工作部门6个，工作人员不超过60人。
第十七条  校学生会工作人员来自学院（系）学生会的成员一般不少于50%。
第十八条  校学生会工作人员出现违纪违规等行为不当问题时应当按规定和程序及时予以处理。
第五章 校学生委员会
第十九条  校学生委员会由各基层组织按有关规定民主选举产生。
第二十条  校学生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同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每届任期相同，行使职权到下届校学生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学生委员会为止。

第二十一条  校学生委员会行使以下职责

（一）解释本章程、本会基本规章、规范执行案，但不可逾越条款设置的初衷；

（二）密切联系学生，代表学生利益，反映学生合理的普遍性诉求；
（三）讨论、审议学生会的工作计划；
（四）听取学生会主席团汇报、监督学生会主席团工作，对委员会各项活动进行监督；
（五）召集学生代表大会；

（六）根据共青团宁波财经学院委员会的提名，决定学生会秘书长的人选；

（七）代表本会会员向学校提出建议。

第六章 校学生会主席团
第二十二条  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均为学生委员会成员。
第二十三条  校学生会主席团是学生会的日常工作机构，实行主席团负责制，经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向校学生委员会负责。
第二十四条  校学生会主席团主持学生会的日常工作，负责指导和协调主席团、各职能部门及各校区学生会的工作。
第二十五条  校学生会主席团不设主席、副主席，设执行主席，执行主席由主席团成员轮值担任，以学期为一个轮值周期，执行主席负责召集会议，牵头日常工作。
第二十六条  校学生会主席团对学生会不称职的学生干部有辞退建议权。
第二十七条  校学生会主席团对外代表本会。

第二十八条  校主席团拥有总体决策权，具体工作由主管各部门自行决定运行。主席团成员不得直接操作。当主席团成员对各部工作有意见或建议时，可直接指明。
第七章 基层组织
第二十九条  院级学生会在同级党委领导、团委指导下开展工作， 接受校学生会的领导，并协助校学生会开展工作。
第三十条  院级学生代表大会（简称院级学代会）是院级学生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院级学生会会员选举产生。
第三十一条  院级学代会选举产生院级学生会主席团。院级学生会主席团是院级学生会的日常工作机构。
第三十二条  院级学生会换届换任及主要干部变动必须及时报校学生会备案。
第三十三条  院级学生会的组织机构、职责权限、工作程序原则上与校学生会一致，院级学生会工作人员一般为20-30人，主席团成员不超过3人。除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和工作部门成员，均不设置其他任何职务。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解释权属宁波财经学院学生委员会。
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及其修正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